国务院应急管理办公室文件
应急办函[2009]62号

国务院应急管理办公室
关于印发突发事件应急演练指南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办公厅，国务院各部委、各直属机构办公厅（室）：
　　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》和《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》，加强对应急演练工作的指导，增强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，国务院应急办组织有关方面研究编制了《突发事件应急演练指南》，经领导同志批准，现予印发，供你们在组织指导应急演练时参考。

 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应急管理办公室　
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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